
「輔仁大學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條文修正對照表暨全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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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4.21校長核定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規劃本院課程之整體發展

方向； 
二、整合開課資源並協調各專

業領域授課師資之安排； 
三、審議院定必修及院基礎必

修課程之相關事宜； 
四、審議各系、所、學位學程

之學習目標、課程結構、

專業必修科目與學分、選

修科目與學分及畢業總學

分； 
五、審核教師授課課程與專長

相符； 
六、審議學分學程之設置及課

程變更； 
七、審核各系、所、學位學程

開設課程之師資安排、教

學目標、授課大綱及教學

成效等事項； 
八、辦理其他有關本院課程規

劃、修訂及相關事項。 

第二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規劃本院課程之整體發展

方向； 
二、整合開課資源並協調各專

業領域授課師資之安排； 
三、審議院定必修及院核心課

程之相關事宜； 
四、審議各系、所、學位學程

之學習目標、課程結構、

專業必修課程、專業學程

及畢業總學分； 
五、審核教師授課課程與專長

相符； 
六、辦理其他有關課程之事

宜。 

1. 99 學年時已將

「核心必修課

程」異動為「基

礎必修課程」，

故配合修訂之。 
2.現行條文第四項

補列選修課審議

機制。 
3.增列審議學分學

程機制及審核各

系所學程開設課

程相關事項之條

文，並配合順延

項次。 

第六條 本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

半數之出席，始得開議；

應有出席委員過半數之

同意，始得決議。 

第六條 本會提請決議事項，須

有全體應出席人員二分

之一（含）以上出席，

出席人員二分之一

（含）以上同意，始得

成立。 

配合本校課程委

員會設置辦法第

七條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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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輔仁大學管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規劃及整合各系、所、學位學程之

開課資源，特依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六條規定，設置「輔仁大學管

理學院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以利相關業務之推動執行。 

第二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規劃本院課程之整體發展方向； 
二、整合開課資源並協調各專業領域授課師資之安排； 
三、審議院定必修及院基礎必修課程之相關事宜； 
四、審議各系、所、學位學程之學習目標、課程結構、專業必修科目與

學分、選修科目與學分及畢業總學分； 
五、審核教師授課課程與專長相符； 
六、審議學分學程之設置及課程變更； 
七、審核各系、所、學位學程開設課程之師資安排、教學目標、授課大

綱及教學成效等事項； 
八、辦理其他有關本院課程規劃、修訂及相關事項。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若干人，組成人員為：院長、各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

教學推展委員會召集人、本校課程委員會之本院教師代表、本校教務會議

之本院學生代表、各系所推選之教師代表各一名、校外學者專家、產業界

人士及畢業生代表。 
本校課程委員會之本院教師代表由各系輪派推選之，並同時擔任其所屬

學系之本會教師代表。 
本校教務會議之本院學生代表依本校學生代表參加校內各級會議實施辦

法產生。 

第四條  本會以院長為主任委員，負責召開並主持會議。院長因事不克出席時，由

其指定委員擔任之。 

第五條  本會每學期召開一次，如有必要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數之出席，始得開議；應有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

意，始得決議。 

第七條  本會依系、所、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所報請之專業必修課程、專業學程及

畢業總學分等重要事項審議，通過後再提送校級課程委員會審議。 

第八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